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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加

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标准化建设，推动形成庄重、简朴的办公风格，为中央行政事

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的采购、配置、使用、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提供标准依据，我们起草了《中

央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规格和性能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推荐了相对统一的通用办公家具规格、颜色、样式和材质，提升了环保标准，规范

了质量要求和售后服务标准。相关指标、参数和样式是推荐性、参考性的，不作为强制性要求，

也不影响各部门现有通用办公家具的使用和调剂。各部门、各单位不得借《指南》印发，大规模

配置更新现正常使用的通用办公家具。 

本指南起草单位：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管理司、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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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 
规格和性能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通用办公家具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外观、材料、环保、质量、规格和售

后服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司局级及以下干部的通用办公家具管理工作，是中央行政事

业单位编制和执行通用办公家具配置计划，实施政府采购，开展资产日常使用、调剂、处置等工

作的指导依据。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可依据本文件，结合实际制定本部门、本单位通用办公家具规

格和性能管理具体方案。 

对未列入本文件资产品目内的其他通用办公家具，应当按照与单位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的原

则执行掌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738号）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国管资〔2009〕167号）   

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 （财资〔2016〕27号）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4—2017） 

木家具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QB/T 1951.1—2010）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5—2017） 

金属家具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QB/T 1951.2—2013） 

3   术语与定义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等的机关

本级及其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等各级行政单位和各类事业单位。 

通用办公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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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适用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配置在包括办公室、会议室等场所，满足办公基本需要的家

具，不含专业类家具。 

4   基本要求 

4.1  通用办公家具选材、制作、运输、使用及报废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资源节约、绿色健康

环保等标准和要求，逐步形成相对统一的风格，促进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采购。 

4.2  通用办公家具应当符合勤俭节约、庄重严肃、简约实用的要求，不得配置豪华家具。各

单位在用的办公家具，应当继续使用，加强维护保养，不得借机进行非必要配置和更新。 

4.3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应当综合考虑通用办公家具存量、增减变动和机构人员情况等因素，

科学编制配置计划，严格按计划配置通用办公家具。 

4.4  通用办公家具应当根据办公实际需要和办公用房面积、布局合理配置。新组建部门办公

区、集中办公区或开展综合性维修的办公区等，具备条件的，可结合实际配置统一风格的通用办

公家具。 

4.5  配置通用办公家具首先应当通过单位内部调剂存量资产予以保障；内部无法调剂的，可

通过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进行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的调剂予以保障。确有必要购置的，

应当严格按照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4.6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通用办公家具使用责任清单制度，明确使用人和管理人的岗

位责任，将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使用人、管理人应当履行岗位责任，按照规程合理使用、

管理通用办公家具，及时提出维修、保养、调剂、更新、报废需求，保证资产安全完整，充分发

挥资产效能。 

4.7  严格执行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处置管理有关规定，规范处置程序，经维修后

仍具有使用价值的通用办公家具，应当及时修旧利旧，已达报废期限但尚能使用的要继续使用，

切实做到物尽其用，避免浪费。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经批准的处置事项要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增

加处置事项透明度。 

5   外观和材料要求 

5.1  样式要求 

通用办公家具样式宜与建筑装修风格协调一致，不做多余装饰，体现务实节俭的办公文化。

零部件构成合理，拆装方便，结构功能尺寸设计符合人体工效学原理。 

5.2  颜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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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办公家具颜色宜与建筑内装饰风格相适应，以单色为主，不宜过分鲜艳，内外部涂饰应

当协调一致。木制家具表面颜色推荐选用胡桃木色、樱桃木色、原木色；钢制家具表面颜色推荐

选用灰白色或者镀铬金属色；覆面材料推荐选用黑色、棕色、米色。 

5.3  材料要求 

制作通用办公家具宜选用可回收、可循环利用材料，材料性能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不得选

用名贵木材。 

6   环保要求 

6.1  板材有害物质限量要求：甲醛释放量≤0.05mg/m
3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

量≤0.1mg/m
3
。 

6.2  座椅软包、织物中有害物质限量要求：皮革、纺织品面料禁用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6.3  涂饰材料中重金属限量要求：可溶性铅≤90mg/kg，可溶性镉≤75mg/kg，可溶性铬≤

60mg/kg，可溶性汞≤60mg/kg。 

7   质量要求 

7.1  外观质量  

家具表面平整光滑，无明显划伤、凹坑、鼓泡、黑色斑点、污渍等缺陷；木制家具表面木纹

纹路一致，凹凸部分匀称，纹理清晰，色泽一致；无褪色、掉色现象，贴面严密平整，封边、包

边无脱胶、鼓泡或开裂现象。 

家具长、宽、高等核心尺寸长度、宽度误差≤3mm；桌平面、立面板材翘曲度值≤1mm。 

7.2  力学耐用性  

零部件应无断裂或豁裂；无严重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

应无永久性松动；连接部位应无松动；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活；家具五金件应无明

显变形、损坏；推柜稳定性牢固，柜门、抽屉用力开合不变形。办公桌、办公椅、会议桌、会议

椅最大承重不低于 100kg；书柜、文件柜内隔板最大承重不低于 35kg；衣柜内隔板最大承重不低

于 30kg，挂衣杆最大承重不低于 15kg；抽屉最大承重不低于 6kg。 

7.3  表面耐用性  

表面漆膜遇生活中常见酸性或碱性液体不会出现褪色、变形、膨胀、纤维突起、开裂、鼓泡

等现象，日常使用不会产生明显划痕和漆膜剥落现象；遇光照、冷、热、温差不易鼓泡、裂缝和

明显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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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材质和规格要求 

材质和规格要求 

 

 家具品目 材质 规格（单位：毫米） 

办公桌 钢木结合/木制 

司局级 

由主台、副台、三屉活动推柜构成。 

主台：2200×1100×760或 2000×1000×760，中间净

空高≥580； 

副台：1400×550×660 或 1200×550×660，抽屉内宽

≥230，可选配键盘架、电脑主机箱空格、单开门柜； 

推柜：420×490×660，配置三连锁。 

处 级 及

处 级 以

下 

由主台、副台、三屉活动推柜构成。 

主台：1800×900×760 或 1600×800×760，中间净空

高≥580； 

副台：1200×440×660 或 1000×440×660，抽屉内宽

≥230，可选配键盘架、电脑主机箱空格、单开门柜； 

推柜：420×490×660，配置三连锁。 

办公椅 

椅架：钢制/木制/

塑胶； 

覆面：皮制/网布/

防静电麻绒面料/

科技布； 

填充物：泡棉/海

绵/蓬松棉。  

 座高 420，扶手高 220，背倾角 95°～105°。 

书柜 

木制 司局级 

900×420×2000。上部为玻璃对开门，下部为木制对

开门，内部涂饰处理，隐蔽部位封闭处理。层间净高

≥250。 

钢制 

处 级 及

处 级 以

下 

900×400×2000。上部为钢框玻璃对开门，下部为钢

板对开门，内置不少于 4 块钢制可调节隔板。可配钢

制对开门顶柜。层间净高≥250。 

文件柜 

木制 司局级 
900×420×2000。内置不少于 4块可调节隔板。层间

净高≥330。 

钢制 

处 级 及

处 级 以

下 

900×400×2000。内置不少于 4块钢制可调节隔板，

可配钢制对开门顶柜。层间净高≥330。 

更衣柜 木制 司局级 

900×420×2000（须内设纵向挂衣杆）或 

900×550×2000（须内设横向挂衣杆），配带镜框穿

衣镜，2块固定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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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 

处 级 及

处 级 以

下 

900×400×2000 或 600×400×1850，内设纵向金属挂

衣杆，穿衣镜，2块固定隔板。 

沙发 

框架：木制； 

覆面：皮制/防静

电麻绒面料。 

三人 

2150×1000×930，座前宽≥1440，座高 400～460（包

括下沉量），靠背倾角 100°～120°，座面倾角 2°～

15°。 

单人 

1080×1000×930，座前宽≥480，座高 400～460（包

括下沉量），靠背倾角 100°～120°，座面倾角 2°～

15°。 

会议桌 钢木结合/木制  

1200×550×750，中间净空高≥580。可拼装单元， 

根据会议室面积确定单元数量。会议桌边缘拱形部分

可根据会议桌规格自行定制。 

会议椅 

椅架：钢制/木制； 

覆面：皮制/网布

面料/防静电麻绒

面料； 

填充物：泡棉/海

绵与蓬松棉。 

 480×500×900，座高 420，背倾角 95°～105°。 

9   售后服务要求 

9.1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以购置方式配置通用办公家具时，宜选择能够提供不低于 3 年免费保

修期的家具供应商。免费保修期内，享受免费家具维修及零部件更换等售后服务；超出免费保修

期限的办公家具，可采用有偿方式方进行家具维修更换等。 

9.2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以购置方式配置通用办公家具时，宜选择配备专业售后服务人员、在

本单位所在区域设置常驻维修服务机构的家具供应商，及时提供售后服务。 

 

附录：1.通用办公家具参考样式 

      2.办公室通用办公家具摆放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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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通用办公家具参考样式 
 

家具 
品目 参考样式 

办公桌 

钢木结合 木制 

 

 

办公椅 

不带滚轮 带滚轮 

  

书柜 

木制 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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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柜 

木制 钢制 

 

 

更衣柜 

木制 钢制 

  

沙发 

单人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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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桌 

可拼装单元（带边缘） 可拼装单元（不带边缘） 

 

 

会议椅 

带扶手 不带扶手 

  

 

 

 

 

 



 

 

附录 2 

 

 

 

 

 

 

 
 
 

办公室通用办公家具摆放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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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积 18 ㎡办公室 

 

1名副司级干部办公 

 

 

 

 

 

 

 

 

 

 

 

 

 

 

 

 

 

 

2名科级干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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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积 24 ㎡办公室 

1名正司级干部办公 

 

 

 

 

 

 

 

 

 

 

 

 

 

 

 

 

 

 

 

 

2名处级干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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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积 30 ㎡办公室 

1名垂管派出机构正司级干部办公 

 

 

 

 

 

 

 

 

 

 

 

 

 

 

 

 

 

 

 

1名处级和 2名科级干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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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积 36 ㎡办公室 

2名副司级干部办公 

 

 
 

3名处级干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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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科级干部办公 

 

 

 

 

 

 

 

 

 

五、面积 48 ㎡办公室 

4名处级干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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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处级 4名科级干部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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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家具规格和性能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正文共 9 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

与定义、基本要求、外观和材料要求、环保要求、质量要求、材

质和规格要求、售后服务要求；附录 2 个，分别为通用办公家具

参考样式和办公室通用办公家具摆放参考样式。 

一、范围。与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职责范围保持

一致，《指南》适用单位范围为国务院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等机关本级及其

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等各级行政单位和各类事业单位；

资产范围为配置在包括办公室、会议室等场所，满足办公基本需

要的通用办公家具，不包括医疗、教育、科研等工作所需的专业

类家具。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与通用办公家具相关的制度和标准数

量较多。统筹考虑《指南》的政策性和专业性，本条目列举了 3

项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 4 项在《指南》中引用

次数较多、规定较为全面的国家及行业标准。各类家具规格和性

能指标，原则上不得低于国家及行业标准。对于环保标准等另有

特殊要求的，在条文中作明确规定性表述。对于国家及行业标准

未有明确规定而现实工作中有通行惯例的，也尽可能遵从惯例，

将合理有效的作为指标固化下来。 

三、术语与定义。明确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和通用办公家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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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四、基本要求。立足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资产管理工作实际，

对通用办公家具的总体要求和生产、采购、配置、使用、处置等

全生命周期管理作出了规定。 

五、外观和材料要求。落实“中央国家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

的属性要求和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工作要求，《指南》明确通

用办公家具样式宜与建筑装修风格协调一致，不做多余装饰，零

部件应当构成合理、拆装方便；颜色应以单色为主，不宜过于鲜

艳；选用可回收、可循环利用材料，不得选用纳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及其他

价格较高的木材。 

六、环保要求。《指南》按照《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

质地板》（GB/T 35601-2017）、《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324-2017）、《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GB 

18584-2001）中的有关要求，明确了板材、座椅软包、织物中有

害物质限量要求和涂饰材料中重金属限量要求。 

七、质量要求。为了推动通用办公家具在最低使用年限内正

常 使 用 ， 参 照 《 木 家 具  质 量 检 验 及 质 量 评 定 》 （ QB/T 

1951.1-2010）、《金属家具 质量检验及质量评定》（QB/T 

1951.2-2013）等相关标准和行业惯例，推荐了外观质量、力学

耐用性和表面耐用性要求。 

八、材质及规格。《指南》聚焦近年来采购量比较大、使用

比较普遍的 8 种家具品目（办公桌、办公椅、书柜、文件柜、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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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沙发、会议桌、会议椅），结合工作人员级别对应的办公用

房面积、通用办公家具配置标准以及《木家具 质量检验及质量

评定》（QB/T 1951.1-2010）、《金属家具 质量检验及质量评

定》（QB/T 1951.2-2013），推荐了材质和规格尺寸等方面的参

考指标。 

九、售后服务。《指南》根据目前行业内的通行做法，建议

各单位采购通用办公家具时，选择的家具供应商能够提供以下售

后服务，尽可能延长资产生命周期：一是免费保修期不低于 3 年，

二是家具供应商在采购人单位所在区域设置常驻维修服务机构，

安排专业的售后服务人员。 

十、《指南》的附录体系。考虑到通用办公家具的品目、材

质和使用场景均具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性，作为推荐性、参考性标

准，《指南》构建了一个开放式的附录体系，即结合当前市场实

际和使用情况，先行提供 2 个附录，后续结合行业发展和使用情

况变化及时拓展补充。本次附录主要是通用办公家具参考样式和

办公室通用办公家具摆放参考样式。通用办公家具参考样式主要

是根据推荐的样式、材质等指标参数，对相关品目家具实物的概

念呈现。办公室通用办公家具摆放参考样式有效衔接重点选取司

级、处级及处级以下干部在 18m
2、24m

2、30m
2、36m

2、48m
2等 5

种面积的办公用房中办公的 11 种场景，更加直观地呈现办公家

具在各种办公室面积空间的摆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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